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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验收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

（2）建设单位：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项目性质：新建

（4）建设地址：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港工业园蓬莱路

2558号（东经 117.204884º，北纬 31.725420º）。

（5）项目投资：本次阶段性验收范围实际总投资 7000万元，其中环保投

资 32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0.46%。

（6）建设规模：本项目环评设计建设 1#厂房作为原料库和食堂，并在现

有 2#厂房内建设进排气管生产线。目前 1#厂房未建设，2#厂房排气管生产线只

建设部分设备。本项目主要从事进排气管的生产，环评中设计年产 100万根进

排气管，目前只阶段性建设，已建成部分实际产能为 50万根进排气管。

（7）劳动定员：本项目劳动定员 270人。

（8）工作制度：两班制、每班工作 8小时、年工作日 320天，夜间不生

产。

（9）环保手续履行情况：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于 2019年委

托合肥嘉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汽车

零部件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0年 4月 8日经合肥市环境保护局经

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审批（环建审（经）字【2020】30号）。

（10）项目建设进度：开工时间为 2020 年 4 月，建成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1）验收范围：本次阶段性验收针对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已建成区域进行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阶段性验收。

（12）阶段性验收进程：公司于 2020年 7月上旬组织阶段性验收工作事

宜，2020年 7月 15日编制阶段性验收监测方案，委托安徽品格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于 2020年 7月 21日和 7月 22日组织人员进行了废水、废气和噪声的阶段性

验收监测，通过对该工程“三同时”执行情况和效果的检查并依据监测结果及

相应的国家有关环境标准，编制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阶段性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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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验收依据

2.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1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 10月 26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年 12月 29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4月 29日修

订；

（6）《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682号令，2017年 10月

1日；

（7）《关于规范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通知（征

求意见稿）》，环办环评函【2017】1235号，2017年 10月 13日；

（8）《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2017年 11月 22日；

（9）《合肥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有关事项的

公告》，2018年 2月 13日；

（10）《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

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年 8月 9日；

（11）《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2.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环办环评函

【2018】9号，2018年 5月 15日；

（2）《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

知》，环办【2015】113号，2015年 12月 30日；

（3）《建设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竣工环保验收管理规程（试

行）》，环发【2009】150号，2009年 12月 17日。

2.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合肥嘉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 4月；

http://www.baidu.com/link?url=iSN-T8zh8R-0HW5hkpIjs35sjHMICNUTD7ctCNQx5d27tG4_MdskG0a_NcKj9jFCopvpt8RsRKPEEkLgYYAo0a
http://www.baidu.com/link?url=iSN-T8zh8R-0HW5hkpIjs35sjHMICNUTD7ctCNQx5d27tG4_MdskG0a_NcKj9jFCopvpt8RsRKPEEkLgYYAo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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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对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合肥市环境保护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环建审

（经）字【2020】30号，2020年 4月 8日。

2.4其他相关文件

（1）《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竣工环保验

收检测报告》（报告编号：PG20071602），安徽品格检测技术有限公司，2020

年 7月 28日；

（2）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提供的其他有关技术资料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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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程建设情况

3.1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3.1.1项目区地理位置

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合肥

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港工业园蓬莱路 2558号（东经 117.204884º，北纬 31.725420

º）（详见图 3.1-1 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本项目主要购买合肥一航航空设备有限公司现有 2#厂房，建设进排气管生

产线（已建设），并在北侧空地上新建 1#厂房作为食堂和原料库（未建设，不

在本次验收范围）。

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东侧隔蓬莱路为淀川盛馀（合肥）高科

技钢板有限公司厂房，南侧为合肥一航航空设备有限公司 3#厂房，西侧为待建

空地，北侧为待建空地。

合肥一航航空设备有限公司东侧隔蓬莱路为淀川盛馀（合肥）高科技钢板

有限公司厂房，南侧为待建空地，西侧为待建空地，北侧为待建空地。（详见

图 3.1-2项目区周边情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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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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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项目区周边情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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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项目区平面布置

本次阶段性验收平面布置：

2#厂房为 3F建筑。1层西侧设置打磨房，中部北侧设置剪板折弯区，中部

南侧自西向东依次布置原料暂存区、精密机加区、气瓶暂存区、冲压区。

2层北侧自西向东依次布置焊接区和焊接配件存放区。西侧设置打磨房，

南侧自西向东依次布置精密加工区、检验区、办公区。

3层北侧自西向东依次布置包装用品仓库，南侧自西向东依次布置成品仓

库、包装区。（详见附图 3.1-3厂区总体平面布置图）。

滤筒除尘器、1#排气筒、焊接烟尘净化器、2#排气筒均位于 2#厂房西侧。

危废库位于厂区 3层东侧。

本次阶段性验收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对照：

原料暂存区、危废库平面布置发生变动。

3.2建设内容

表 3.2-1 产品方案、规模一览表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环评产能 本次阶段性验收产能

1 进气管 铝管汽车进气管系列 60万根 30万根

2
排气管

不锈钢汽车尾排系列 30万根 15万根

3 钛合金汽车尾排系列 10万根 5万根

合计 100万根 50万根

表 3.2-2 环评及批复建设内容与本次阶段性验收实际建设内容对比一览表

工程

类别

单项工程

名称
环评中工程内容 环评中工程规模

本次阶段性验收实

际建设内容

主体

工程

进

排

气

管

生

产

线

剪板

折弯

区

1F，位于 2#厂房 1层北侧，

主要设置剪板机、折弯机、

弯管成型机、切管机等设

备，用于原料的折弯处理，

建筑面积 688m2

年产 60万根进气

管，40万根排气管

本次未建设表面处

理区（进气管的表

面处理工序外

包），剩余剪板折

弯区、冲压区、焊

接区、精密机加工

区、打磨房、包装

区、检验区仅建设

部分设备。本次阶

段性验收未完全达

产，已建设生产工

艺与环评一致。

阶段性验收实际年

产 30万根进气管，

20万根排气管

冲压

区

1F，位于 2#厂房 1层南侧，

主要设置冲压机、数控冲床

等设备，用于工件的冲压成

型，建筑面积 615m2

精密

机加

工区

位于 2#厂房 1层南侧，主要

设置板材加工机、CNC加工

中心、机器人三维切割等设

备，用于工件的机加工，建

筑面积 2600m2

焊接

区

位于 2#厂房 1层东侧、西侧

和 2层北侧，主要设置氩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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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机、CO2保护焊机、激光

焊接机、点焊机、直缝自动

焊机、机器人焊机和钎焊炉

等设备，用于工件的焊接，

建筑面积 1351.82m2

表面

处理

区

2F，位于 2#厂房 2层西南

侧，主要设置 UV固化机、

自动手臂喷涂机等设备，用

于进气管的喷塑，建筑面积
265.74m2

打磨

房

位于 2#厂房 1层西侧和 2层
西侧，主要设置抛光系统等

设备，用于排气管的打磨，

建筑面积 300m2

包装

区

3F，位于 2#厂房 3层东侧，

用于产品的包装，建筑面积
500m2

检验

区

2F，位于 2#厂房 2层东南

侧，用于检验成品是否合

格，建筑面积 250m2

辅助

工程

办公区

2F，位于 2#厂房 2层东南

侧，主要为管理人员日常办

公场所

建筑面积为

432m2，日常办公

人数约为 70人
与环评内容一致

食堂
3F，位于 1#厂房 2层，主要

为员工提供日常就餐场所

建筑面积为

2306.4m2，日常就

餐人数约为 270人

1#厂房未建设，不

在本次验收范围

储运

工程

原料暂存

区

1F，位于 1#厂房 1层，主要

存放铝板材、不锈钢板材、

钛合金板材、铝线材、不锈

钢线材、钛合金线材、铝管

材、不锈钢管材、钛合金管

材等原材料

建筑面积约

2306.4m2，储存周

期为 1个月，最大

储存量分别为

4.17t、12.5t、
0.67t、0.25t、
0.125t、0.04t、
16.67t、50t、1t

1#厂房未建设，不

在本次验收范围，

原料库实际位于 2#
厂房 1层西南侧，

储存周期为 1个
月，最大储存量分

别为 2.09t、6.25t、
0.34t、0.13t、
0.06t、0.02t、
8.34t、25t、0.5t

成品库
3F，位于 2#厂房 3层中部，

主要存放成品进排气管

建筑面积约

2631.86m2，进排气

管最大储存量为

3.8万根，储存周

期为 1个月

与环评内容一致

包装用品

仓库

3F，位于 2#厂房 3层北侧，

主要存放包装用品

建筑面积约

1200m2，储存周期

为 1个月，包装材

料最大储存量为
1.5t

与环评内容一致

焊接配件

仓库

2F，位于 2#厂房 2层东北

侧，主要存放铝焊丝

建筑面积约

1051.16m2，焊接配

件最大储存量为

1.7t，储存周期为 1
个月

与环评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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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瓶存放

区

1F，位于 2#厂房 1层，主要

存放 CO2气瓶、氮气气瓶

建筑面积约 50m2，

CO2气瓶、氮气气

瓶最大储存量为 1
瓶，储存周期均为

3个月

与环评内容一致

油品暂存

区

1F，位于 2#厂房 1层北侧中

部，主要存放液压油、润滑

油

建筑面积约 20m2，

储存周期为 6个
月，液压油、润滑

油最大储存量均为
0.25t

与环评内容一致

公用

工程

给水
由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

供水管网供给

年用水量 8614.4t，
供水依托合肥一航

航空设备有限公司

现有给水管网

供水方式与环评内

容一致，实际年用

水量 6886.4t

排水

项目区采用雨污分流制，雨

水依托厂区内现有雨水管网

收集后，接入市政雨水管

网。职工办公生活污水、保

洁废水经厂区现有化粪池预

处理后汇同经隔油池预处理

的食堂废水，自厂区西侧污

水排口接入蓬莱路市政污水

管网，进入经开区污水处理

厂处理，达标后排入派河

年排水量 7235.2
吨，排水依托合肥

一航航空设备有限

公司现有污水管

网，化粪池、隔油

池

排水方式与环评内

容一致，实际年排

水量 5852.8t

供电
由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

电网供电

年用电量 90万
度，依托合肥一航

航空设备有限公司

现有供电设施

供电方式与环评内

容一致，实际年用

电量约为 75万度

供热制冷 本项目办公室夏季制冷、冬季采暖采用分体空调 与环评内容一致

环保

工程

废水治理
生活污水、保洁废水、食堂

废水

依托合肥一航航空

设备有限公司污水

管网、化粪池、隔

油池

已按照环评及批复

要求落实

废气治理

打磨粉

尘

2#厂房 1层西侧打

磨房

集气罩+滤筒除尘

器+1根 15m高排

气筒（1#）

已按照环评及批复

要求落实

2#厂房 2层西侧打

磨房

切割粉

尘

2#厂房 1层南侧精

密加工区

2#厂房 2层西南侧

精密加工区

焊接烟

尘

2#厂房 2层北侧焊

接区

集气罩+焊接烟尘

净化器+1根 15m
高排气筒（2#）

已按照环评及批复

要求落实

2#厂房 1层东侧钎

焊炉

集气罩+焊接烟尘

净化器+1根 15m
高排气筒（2#） 未建设，不在本次

阶段性验收范围
2#厂房 1层东侧氩

弧焊、CO2保护焊

移动式焊接烟尘净

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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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粉粉尘

自带粉尘回收设备

（收集处理效率

95%）+1根 15m高

排气筒（3#）

未建设，不在本次

阶段性验收范围

固化工序产生的 VOCs（以非

甲烷总烃计）

集气管（收集效率

90%）+二级活性炭

吸附装置（处理效

率 90%）+1根 15m
高排气筒（4#）

未建设，不在本次

阶段性验收范围

噪声治理 选购低噪声设备，减振基座、厂房隔声
已按照环评及批复

要求落实

固废处置

生活垃圾

实行袋装化，分类

收集，交由市政环

卫部门集中处理

已按照环评及批复

要求落实

废含油抹布手套

集中收集，同生活

垃圾交由环卫部门

统一清运处理

已按照环评及批复

要求落实

含油废金属屑

经滤油装置处理后

再经压块装置压块

成型，交由物资单

位回收利用

已按照环评及批复

要求落实

滤筒除尘器回收粉尘 集中收集，由物资

单位回收利用

已按照环评及批复

要求落实不合格品

废液压油
集中收集，设置危

废库，位于厂房一

层东北侧，建筑面

积为 10m2，定期送

至资质单位集中处

置

已按照环评及批复

要求落实。集中收

集于危废库中，定

期送至巢湖市亚庆

环保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安全处置。危

废库位于厂房 3层
东侧，建筑面积为

10m2

废润滑油

废液压油桶

废润滑油桶

废滤芯

3.3主要原辅材料消耗

本次阶段性验收实际原辅材料消耗情况详见下表：

表 3.3-1 本次阶段性验收主要原辅材料消耗及能耗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环评年用

量

实际年用

量

一次最大储

存量

储存周

期
储存规格 储存位置

原辅材料

1 铝板材 50t 25t 2.09t

1个月

散装

原料暂存

区
2 不锈钢板

材
150t 75t 6.25t 散装

3 钛合金板

材
8t 4t 0.34t 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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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铝线材 3t 1.5t 0.13t 散装

5 不锈钢线

材
1.5t 0.75t 0.06t 散装

6 钛合金线

材
0.5t 0.25t 0.02t 散装

7 铝管材 200t 100t 8.34t 散装

8 不锈钢管

材
600t 300t 25t 散装

9 钛合金管

材
12t 6t 0.5t 散装

10 铝焊丝 40t 20t 1.7t 散装

11 润滑油 0.5t 0.25t 0.13t
6个月

250kg/桶 油品暂存
区12 液压油 0.5t 0.25t 0.13t 250kg/桶

13 CO2 100m³ 50m³ 12.5m³
3个月

25m³/瓶 气瓶暂存
区14 氮气 100m³ 50m³ 12.5m³ 25m³/瓶

能耗

1 水 8614.4t 6886.4t / / / /

2 电 90万度 75万度 / / / /

表 3.3-2 项目主要原辅料的理化性质一览表

名称 润滑油

主要成分 基础油>90%，添加剂<10%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粘稠液体 相对密度(水=1) 934.8

pH / 闪点(℃) 120~340

沸点(℃) -252.8 自燃温度(℃) 300~350

溶解性
溶于苯、乙醇、乙醚、氯

仿、丙酮等多数有机溶剂
危险性类别

可燃液体，火灾危险性

为丙 B类；遇明火、高

热可燃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燃爆危险 不易燃、不易爆

健康危害

急性吸入，可出现乏力、头晕、头痛、恶心，严重者可引起油脂性肺炎。

慢接触者，暴露部位可发生油性痤疮和接触型皮炎。可引发神经衰弱综合

症，呼吸道和眼刺激症状及慢性油脂性肺炎。

用途

润滑油是用在各种类型机械设备上以减少摩擦，保护机械及加工件的液体

或半固体润滑剂，主要起润滑、辅助冷却、防锈、清洁、密封和缓冲等作

用。

名称 液压油

主要成分 基础油>90%，添加剂<10%

外观与性状
琥珀色液体，具有特有的气

味
相对密度(水=1) 0.881

pH / 闪点(℃) >204

沸点(℃) -252.8 自燃温度(℃) 300~350

溶解性
溶于苯、乙醇、乙醚、氯

仿、丙酮等多数有机溶剂
危险性类别

可燃液体，火灾危险性

为丙 B类；遇明火、高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2%E9%94%88/45916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86%E5%B0%81/755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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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可燃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燃爆危险 不易燃、不易爆

健康危害 毒性低。过度接触会造成眼部、皮肤或呼吸刺激。

用途
液压油就是利用液体压力能的液压系统使用的液压介质。它的作用是能量

传递、抗磨、系统润滑、防腐、防锈、冷却等作用。

根据阶段性验收实际建设内容，实际产品产能约占环评设计产能的 50%。

综上，本项目阶段性验收范围内实际原辅材料种类与本次阶段性验收收范围内

对应的环评中种类一致，实际原辅材料消耗量与本次阶段性验收收范围内对应

的环评中消耗量一致，约占环评中消耗量的 50%。

3.4设备清单

本次阶段性验收实际设备详见下表：

表 3.4-1 本次阶段性验收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型号

环评中数

量（台/
条）

本次阶段性验

收实际数量

（台/条）

备注

生产设备

1 CNC弯管机 SKW-38 34 25

2#厂房，

1F，剪板折

弯区

2 切管机 MC-350SL 30 12

3 剪板机 QC11Y-12*4000 1 1

4 折弯机
WC67Y-
160X4000 2 1

5 冲压机 JB23 10 2 2#厂房，

1F，冲压区6 油压机 YT-1200 3 1

7 数控冲床 S30 2 0 未建设

8 高功率激光板材加

工机
G4020HE-35HQ 1 1

2#厂房，

1F，精密加

工区

9 CNC加工中心 / 5 1

10 车床 CNC / 4 1

11 管口成型机 / 3 3

12 低功率激光板材加

工机
Q5 1 0

未建设

13 三维激光加工机 MPS-1520R 1 0

14 激光切管机 TS65 2 0

15 数控旋压机 DIENLIS 2 0

16 包边机 / 3 0

17 桶体成型机 / 2 0

18 真空钎焊炉 HVF70100 1 0

http://www.ntkanghai.cn/plus/view.php?aid=20
http://www.baidu.com/link?url=4OHCDxfgEeUSzzBT_QREoirQFkBqLVWcnk5T4mKqY4tOGTWIZcTjwpWL6DkOosVC
http://www.baidu.com/link?url=_F71IaZAZSrWiGvGBmbSxjU9cF5rniFYxko0qkVqNHIcGc7bXv71S-dMy5s6HYVg
http://www.baidu.com/baidu.php?url=060000KKXYb9K48fSYLPmYy7qC2Oo70E2mPSvqgpUkcUYGSJTlWtQTDA2WVmb1Kkl5rcYFIpK5-gUUymQcunCh5q7XHYju-6PvPRM8AY5TWFJBg0rnpTI6P_RMZcZNOxovHb1jCOAXLOBCIaT-g2rYE88ndokyJ1OyDMRURSqof1fu8CXL7GiJZxItLmZDT4IBOdJFqbeBtTDLc9f_Pt-orAClaP.DR_a4lmJQ3YQDk3eQrzzEG_4ILQWdQjPakgbLeVl60.U1Yk0ZDqzEvOvPjqYUheS6Kspynqn0KsTv-MUWYdm10srynsrH0LnHc3nHPhPHm3uWn1PvnzP1mYnWRLu0KY5ToqEqWfOIA48OC0pyYqnWcd0ATqUvNsT1D0Iybqmh7GuZN_UfKspyfqrfKWpyfqnHfz0AdY5HDsnH-xnH0kPdtznjmzg1nvnjD0pvbqn0KzIjYdnsK-pyfqn104PW-xnHfvPNtznHDkPfKBpHYkPHNxnHR3g1csP7tznHT0UynqnH0snNtkrjfkn1n4rjTYg1D1PWf4rH63P1n1g100TgKGujYs0Z7Wpyfqn0KzuLw9u1Ys0A7B5HKxn0K-ThTqn0KsTjYs0A4vTjYsQW0snj0snj0s0AdYTjYs0AwbUL0qn0KzpWYs0Aw-IWdsmsKhIjYs0ZKC5H00ULnqn0KBI1Ykn0K8IjYs0ZPl5fK9TdqGuAnqTZnVuLGCXZb0pywW5R9rffKYIgnqnHmvnjTYnWndnj6drj61nH64PHc0ThNkIjYkPH61nWDLnjf3rHns0ZPGujd-mvc4PADzPH0snHc3rAc40AP1UHdDwbmLPRujrj7KwDuAwjua0A7W5HD0TA3qn0KkUgfqn0KkUgnqn0KlIjYs0AdWgvuzUvYqn7tsg1Kxn0Kbmy4dmhNxTAk9Uh-bT1Ysg1Kxn7ts0ZK9I7qhUA7M5H00uAPGujYs0ANYpyfqQHD0mgPsmvnqn0KdTA-8mvnqn0KkUymqn0KhmLNY5H00pgPWUjYs0ZGsUZN15H00mywhUA7M5HD0UAuW5H00uAPWujY0mhwGujdAnj61PH9jPjPDnW97PH-DrDmsnW01rHbdPWT3fRPDfsKBIjYs0AqY5H00ULFsIjYsc10Wc10Wnansc108nj0snj0sc10Wc100TNqv5H08rHIxna3sn7tsQW0sg108nHwxna3dn7tsQWn10AN3IjYs0APzm1YdPjnvPf&word=%E6%95%B0%E6%8E%A7%E6%97%8B%E5%8E%8B%E6%9C%BA&ck=2256.8.0.0.0.463.230.0&shh=www.baidu.com&sht=78040160_5_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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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氩弧焊机 WSE5 40 13 2#厂房 2F
焊接区

20 气保焊机 / 2 2
2#厂房，

1F，东侧焊

接区

21 激光焊接机 CY-WE3000G 3 1 2#厂房，2F
焊接区22 点焊机 / 2 1

23 机器人焊接机 / 5 0

未建设24 直缝自动焊机 / 2 0

25 3D打印机 / 4 0

26 3D扫描仪 / 4 2 2#厂房，

2F，办公区

27 机器人三维切割 / 1 1
2#厂房，

2F，精密加

工区

28 线切割 / 15 10
2#厂房，

1F，精密加

工区

29 自动手臂喷涂机 / 2 0
未建设

30 UV固化机 / 1 0

31 抛光系统 / 2 2

2#厂房，

1F，打磨

房；2F，打

磨房

32 激光打标机 / 2 1 2#厂房，

2F，检验区

33 空压机房 / 1 1 2#厂房，2#
厂房北侧

环保设备

1 滤筒除尘器
2200×1800×2097

mm 2 1

2#厂房外西

侧

2 滤筒除尘器风机 17000m3/h 2 1

3 1#排气筒
方管，高 15m，

700×700mm 1 1

4 焊接烟尘净化器
3200×2200×2097

mm 2 1

5 焊接烟尘净化器风

机
15000m3/h 2 1

6 2#排气筒
方管，高 15m，

700×700mm 1 1

7 自带粉尘回收设备 回收效率 95% 1 0

未建设8 自带粉尘回收设备

风机
风量 40000m3/h 1 0

9 二级活性炭吸附装

置
处理效率 9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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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二级活性炭吸附装

置风机
风量 6000m3/h 1 0

综上，本次阶段性验收范围内生产设备数量、型号与环评一致。

3.5水源及水平衡

项目供水由经开区市政供水管网供给，用水主要为职工办公生活用水、保

洁用水。本次阶段性验收用水量按照实际情况核算，项目区平均日用水量约为

21.52t，平均年新鲜用水量为 6886.4t（年工作日 320天）。

本次阶段性验收实际水平衡图见下：

图 3.5-1 本次阶段性验收实际水平衡图（单位：t/d）

根据项目实际水平衡图，项目日排废水量为 18.29t/d，年排废水量为

5852.8t/a。办公生活污水和保洁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接入蓬莱路市政污水

管网，进入经开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处理达标后排入派河。

废水中 COD、NH3-N排放浓度按 DB34/2710-2016《巢湖流域城镇污水处

理厂和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中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限值（未规定

的工业行业其他水污染物执行 GB18918-2002 中一级 A 标准）计算，分别为

40mg/L、2mg/L，排放量分别为 0.23t/a、0.01t/a。

3.6工艺及简述

本项目产品为进排气管，本次阶段性验收具体工艺流程与产污节点如下：

（1）进气管生产工艺：



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阶段性验收监测报告

15

注：N—噪声；G1—切割粉尘；G3—焊接烟尘；S1－含油废金属屑；S2－废液压油；S3－
废含油抹布手套；S4－废液压油桶；S5－废润滑油；S6－废润滑油桶；S7－不合格品。

图 1 进气管生产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图

工艺说明：

1、剪板：使用切管机、剪板机对板材、线材、管材进行剪板。此工序产生

噪声 N、含油废金属屑 S1。

2、折弯：使用折弯机、弯管机将材料折弯成工艺需要的形状。此工序产生

噪声 N。

3、冲压：使用数控冲床在材料相应部位进行冲压，将其冲成需要的形状。

此工序产生噪声 N、含油废金属屑 S1、废液压油 S2、废含油抹布手套 S3、废液

压油桶 S4、废润滑油 S5、废润滑油桶 S6。

4、修整：使用板材加工机、激光切割机、管口成型机、包边机等设备对工

件进行切割、修整、包边。此工序主要产生噪声 N、含油废金属屑 S1、废液压

油 S2、废含油抹布手套 S3、废润滑油 S5、废润滑油桶 S6、切割粉尘 G1。激光

切割工位设置集气罩收集废气，切割粉尘经过自带处理设备处理后，进入集气

总管，经滤筒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根 15m高排气筒（1#）排放。

5、焊接：使用激光焊接机、氩弧焊接机、CO2保护焊接机和点焊接机等设

备对完成上述工序后的进气管按照设计要求进行焊接处理。此工序产生噪声

N、焊接烟尘 G3。2层共设置 14个焊接工位（激光焊、氩弧焊、CO2保护焊和

点焊等），焊接工位上方均设置集气管收集废气，焊接烟尘经过焊接烟尘净化

器处理后，通过 1根 15m高排气筒（2#）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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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检验：成品检验，此工序产生不合格品 S7，集中收集存放后，由专门

物资回收公司统一回收利用。

7、打标入库：使用激光打标机，通过激光高温熔化产品表面，刻蚀出商

标。此工序熔融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熔融态金属，冷却后形成废金属屑。

备注：本次验收项目进气管的喷粉固化工序外包给其他公司处理。

（2）排气管生产工艺：

注：N—噪声；G1—切割粉尘；G2—打磨粉尘；G3—焊接烟尘；S1－含油废金属屑；

S2－废液压油；S3－废含油抹布手套；S4－废液压油桶；S5－废润滑油；S6－废润滑油桶；

S7－不合格品。

图 2 排气管生产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图

工艺说明：

1、剪板：使用切管机、剪板机对板材、线材、管材进行剪板。此工序产生

噪声 N、含油废金属屑 S1。

2、折弯：使用折弯机、弯管机将材料折弯成工艺需要的形状。此工序产生

噪声 N。

3、冲压：使用数控冲床在材料相应部位进行冲压，将其冲成需要的形状。

此工序产生噪声 N、含油废金属屑 S1、废液压油 S2、废含油抹布手套 S3、废液

压油桶 S4、废润滑油 S5、废润滑油桶 S6。

4、修整：使用板材加工机、管口成型机等设备对工件进行切割、修整。此

工序主要产生噪声 N、含油废金属屑 S1、废液压油 S2、废含油抹布手套 S3、废

润滑油 S5、废润滑油桶 S6、切割粉尘 G1。本项目 1层设置 1个切割工位，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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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2个切割工位，工位上方均设置集气罩收集废气，切割粉尘经过滤筒除尘

器处理后，通过 1根 15m高排气筒（1#）排放。

5、抛光：本项目只有生产排气管时，进入抛光工序，进气管生产无需抛

光。本项目设置 2个打磨房内，在打磨房内使用抛光系统对工件表面进行打

磨，使工件表面各处光滑。此工序产生噪声 N和打磨粉尘 G2。抛光系统上方设

置集气罩收集废气，打磨粉尘经过滤筒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根 15m高排气筒

（1#）排放。滤筒除尘器回收粉尘集中收集后，交由物资单位回收处理。

6、焊接：使用激光焊接机、氩弧焊接机、CO2保护焊接机和点焊接机等设

备对完成上述工序后的进气管按照设计要求进行焊接处理。此工序产生噪声

N、焊接烟尘 G3。2层共设置 14个焊接工位（激光焊、氩弧焊、CO2保护焊和

点焊等），焊接工位上方均设置集气管收集废气，焊接烟尘经过焊接烟尘净化

器处理后，通过 1根 15m高排气筒（2#）排放。

7、检验：成品检验入库，此工序产生不合格品 S7，集中收集存放后，由

专门物资回收公司统一回收利用。

8、打标入库：使用激光打标机，通过激光高温熔化产品表面，刻蚀出商

标。此工序熔融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熔融态金属，冷却后形成废金属屑。

3.7项目变动情况

本次阶段性验收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及批复对比，发生如下变动：

1、环评中原料库位于 1#厂房 1层，实际 1#厂房暂未建设，因此原料暂存

区位于 2#厂房 1层西南侧。

2、环评中危废库位于 1#厂房 1层东北侧，实际危废库位于 2#厂房 3层东

侧。

表 3.7-1建设项目变动情况一览表

环评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原因 是否属于重大变动

原料库位于 1#
厂房 1层

原料暂存区位于 2#厂
房 1层西南侧

目前 1#厂房暂未建设，

因此将原料暂存区暂放

于 2#厂房 1层西南侧，

现有原料暂存区可以满

足目前原料的储存需求

否。原料库位置变

动，不属于重大变

动

危废库位于 1#
厂房 1层东北侧

危废库位于 2#厂房 3
层东侧

目前危废库建筑面积为

10m2，与环评要求一

致。且危废库地面已设

置防腐防渗，已设置防

泄漏托盘，并在门口设

否。危废库位置发

生变动，不属于重

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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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危废库外部标识。满

足危废的收容要求

综上所述，根据环境保护部2017年11月20日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号），对照《关于修改<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82号）、《关

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

办环评〔2018〕6号）（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

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需重新报批环评手续），上述变动不属于重大变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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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环境保护设施

4.1污染物治理设施

4.1.1废水

项目供水由经开区市政供水管网供给，本次阶段性验收用水主要为职工办

公生活用水、保洁废水。办公生活污水、保洁废水经化粪池（方形、L1.5×

W2.0×H2.0m）预处理后，接入蓬莱路市政污水管网，进入经开区污水处理厂

处理，处理达标后排入派河。

表 4.1-1 废水种类及治理设施一览表

废水

类别

主要污染

物

产生

浓度

年产生

量

（t/a）

处理

方式

治理设施

参数

排放

去向

排放

方式

排放

规律

生活

污

水、

保洁

废水

SS 26mg/L

5852.8 化粪

池

位于综合

办公楼北

侧，方

形、L1.5
×W2.0×
H2.0m

经开区

污水处

理厂

蓬莱

路市

政污

水管

网

间歇

COD 126mg/L

BOD5 54.7mg/L

氨氮 4.34mg/L

石油类 0.51mg/L

图 4.1-1 污水总排口

4.1.2废气

本次阶段性验收产生的废气主要为打磨工序产生的打磨粉尘、精密加工

工序产生的切割粉尘和焊接工序产生的焊接烟尘。

（1）打磨粉尘

本次阶段性验收设置两个打磨房，分别位于 2#厂房 1层西侧和 2#厂房 2

层西侧。1层西侧打磨房共设置 3个打磨工位，在打磨工位侧方设置侧吸风式

集气罩（尺寸：2100×1400mm）收集废气。打磨粉尘经收集后通过管道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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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筒除尘器中处理后，通过 1根 15米高排气筒（1#）排放。

2层西侧打磨房内设置2个打磨工位，每个打磨工位上方均设置1个集气罩

（尺寸：2100×1400mm），打磨粉尘经收集后通过管道汇入1层集气总管，进

入滤筒除尘器中处理后，通过1根15米高排气筒（1#）排放。

（2）切割粉尘

本次阶段性验收1层精密加工区设置1台激光切割机，在激光切割机下方设

施集气管道，废气经自带激光除尘设备收集处理后，进入集气总管，汇同打磨

粉尘进入滤筒除尘器中处理后，通过1根15米高排气筒（1#）排放。

2层西南侧精密加工区设置2个切割工位，每个切割工位上方均设置1个集气

罩（尺寸：2100×1400mm），切割粉尘经收集后通过管道汇入1层集气总管，

进入滤筒除尘器中处理后，通过1根15米高排气筒（1#）排放。

滤 筒 除 尘 器 内 含 16 个 滤 芯 ， 处 理 风 量 为 17000m3/h ， 尺 寸 ：

2200×1800×2097mm。

1#排气筒管道为方管，尺寸：700×700mm，高15m。

滤筒除尘器工作原理：

含尘气体进入除尘器灰斗后，由于气流断面突然扩大及气流分布板作用，

气流中一部分粗大颗粒在动和惯性力作用下沉降在灰斗；粒度细、密度小的尘

粒进入滤尘室后，通过布朗扩散和筛滤等组合效应，使粉尘沉积在滤料表面

上，净化后的气体进入净气室由排气管经风机排出。

滤筒式除尘器的阻力随滤料表面粉尘层厚度的增加而增大。阻力达到某一

规定值时进行清灰。此时 PLC程序控制脉冲阀的启闭，首先一分室提升阀关

闭，将过滤气流截断，然后电磁脉冲阀开启，压缩空气以及短的时间在上箱体

内迅速膨胀，涌入滤筒，使滤筒膨胀变形产生振动，并在逆向气流冲刷的作用

下，附着在滤袋外表面上的粉尘被剥离落入灰斗中。清灰完毕后，电磁脉冲阀

关闭，提升阀打开，该室又恢复过滤状态。清灰各室依次进行，从第一室清灰

开始至下一次清灰开始为一个清灰周期。脱落的粉尘掉入灰斗内通过缷灰阀排

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A4%E5%B0%98%E5%99%A8/39113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94%E6%B5%81%E5%88%86%E5%B8%83/58872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3%AF%E6%80%A7%E5%8A%9B/998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4%89%E5%86%B2%E9%98%80/920874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7%A3%81%E8%84%89%E5%86%B2%E9%98%80/349694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8B%E7%BC%A9%E7%A9%BA%E6%B0%94/54834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B%A4%E7%AD%92/15933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B%A4%E8%A2%8B/5179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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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磨粉尘、切割粉尘处理工艺流程图见下图：

图 4.1-2 打磨粉尘、切割粉尘处理工艺流程图

图 4.1-3 2#厂房 1层打磨房 图 4.1-4 打磨工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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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打磨工位 2# 图 4.1-6 打磨工位 3#

图 4.1-7 集气管道 图 4.1-8 2#厂房 2层打磨房

图 4.1-9 2#厂房 1层 激光切割机 图 4.1-10 激光切割机自带处理设备

图 4.1-11 集气管道 图 4.1-12 2#厂房 2层切割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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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3 滤筒除尘器 图 4.1-14 1#排气筒

（3）焊接烟尘

本次阶段性验收在 2层北侧焊接区共设置 14个焊接工位，每个焊接工位上

方设置 1个万向集气管，焊接烟尘经收集后进入焊接烟尘净化器处理后，通过

1根 15米高排气筒（2#）排放。

焊接烟尘净化器，内含 24个滤芯，处理风量：15000m3/h，外形尺寸：

3200×2200×2097mm。万向集气管尺寸：长 2000mm。

2#排气筒管道为方管，尺寸：700×700mm，高 15m。

焊接烟尘净化器原理：

通过风机引力作用，焊烟废气经集气管吸入设备进风口，设备进风口处设

有阻火器，火花经阻火器被阻留，烟尘气体进入沉降室，利用重力与上行气

流，首先将粗粒尘直接降至灰斗，微粒烟尘被滤芯捕集在外表面，洁净气体经

滤芯过滤净化后，由滤芯中心流入洁净室，净化后经出风口达标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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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烟尘处理工艺流程图见下图：

图 4.1-15 焊接烟尘处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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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6 焊接工位 图 4.1-17 集气管道

图 4.1-18 焊接烟尘净化器 图 4.1-19 2#排气筒

经上述措施处理后，本次阶段性验收产生的打磨粉尘、切割粉尘、焊接

烟尘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二级排

放标准和无组织排放限值。

表 4.1-2 废气产生、排放情况一览表

废气

名称

废气

来源

污染

物

种类

排放

形式
治理设施 治理设施参数

排放

去向

焊接

烟尘

打磨工序

颗粒

物

有组

织

打磨粉尘、切割粉

尘经集气罩收集

后，通过滤筒除尘

器处理后，由 1根
15米高排气筒排放

①排气筒参数：方管

700*700mm，高度 15m
②风机风量：17000m3/h

排至

大气

切割工序

焊接工序

焊接烟尘经集气管

收集后，通过焊接

烟尘净化器处理

后，由 1根 15米高

排气筒排放

①排气筒参数：方管

700*700mm，高度 15m
②风机风量：15000m3/h

4.1.3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是弯管机、折弯机、剪板机、冲压机、切割机、焊接机等

设备运行产生的噪声，其声级值为 75～85dB(A)。通过优先选用低噪设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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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减振基座，厂房隔声等措施降噪。

表 4.1-3 项目噪声源强及治理措施一览表

序

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台）
噪声性质

源强 dB
（A） 治理措施 降噪效果

1 CNC弯管机 25 机械噪声 80~85

优先选用

低噪设

备，设置

减振基

座，厂房

隔声等

15~20dB(A)

2 切管机 12 机械噪声 80~85 15~20dB(A)

3 剪板机 1 机械噪声 80~85 15~20dB(A)

4 折弯机 1 机械噪声 80~85 15~20dB(A)

5 冲压机 2 机械噪声 80~85 15~20dB(A)

6 油压机 1 机械噪声 80~85 15~20dB(A)

7 高功率激光板

材加工机
1 机械噪声 80~85 15~20dB(A)

8 CNC加工中心 11 机械噪声 75~80 10~15dB(A)

9 车床 CNC 31 机械噪声 75~80 10~15dB(A)

10 管口成型机 13 机械噪声 75~80 10~15dB(A)

11 氩弧焊机 13 机械噪声 75~80 10~15dB(A)

12 气保焊机 2 机械噪声 75~80 10~15dB(A)

13 激光焊接机 1 机械噪声 75~80 10~15dB(A)

14 点焊机 1 机械噪声 75~80 10~15dB(A)

15 3D扫描仪 2 机械噪声 75~80 10~15dB(A)

16 机器人三维切

割
1 机械噪声 80~85 15~20dB(A)

17 线切割 10 机械噪声 80~85 15~20dB(A)

18 抛光系统 3 机械噪声 80~85 15~20dB(A)

19 激光打标机 1 机械噪声 75~80 10~15dB(A)

20 空压机 1 机械噪声 80~85 15~20dB(A)

4.1.4固体废物

本次阶段性验收产生的固体废物：

（1）职工办公生活垃圾年产生量约为 40t，生活垃圾袋装化，交由环卫部

门处理。

（2）一般固体废物：含油废金属屑年产生量约为 1t，不合格品年产生量为

1t，滤筒除尘器回收粉尘年产生量为 0.9t。不合格品、滤筒除尘器回收粉尘集中

收集存放后，由物资回收公司统一回收利用。含油废金属屑经滤油装置处理，

分离出废金属屑和废润滑油、废液压油，再将分离后的废金属屑经压块装置压



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阶段性验收监测报告

27

块成型，由物资回收公司统一回收利用。分离后的废润滑油、废液压油作为危

废处置。

（3）危险废物：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液压油和废液压油桶、废润滑油

和废润滑油桶、废滤芯属于危险废物。废润滑油年产生量为 0.1t，废润滑油桶

年产生量为 0.006t，废液压油年产生量为 0.1t，废液压油桶年产生量为 0.006t，

废滤芯年产生量为 20个。废含油抹布手套年产生量为 0.05t。废含油抹布手套

与生活垃圾一起交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危废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危废库中，危废库位于 1#厂房 3层东侧，建筑面积

约 10m2。危废库具备防腐防渗、防雨淋等措施，可以有效防止二次污染，危废

库已设置防泄漏托盘，并在门口设置危废库外部标识。本公司已与巢湖市亚庆

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安全处置协议。

表 4.1-4项目区危险废物贮存、转移、处置落实情况一览表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2001）及其 2013年修改单内容中的要求

落实情况

工程产生的危废装入容器内并且临时贮存设

施应按仓库式设计，属危险废物的包装桶袋

均须存放于危废库中，严禁露天堆放，避免

风吹日晒和雨淋造成污染，严禁危险废物混

入非危险废物

已落实。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液压油、废

液压油桶、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废滤芯属

于危险废物，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危废库中，危

废库位于 1#厂房 3层东侧，建筑面积约 10m2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都必须按 GB15562.2的规

定设置警示标志
已落实。已在危废库门口设置危废库标识

贮存设施地面与裙脚要用坚固、防渗的材料

建造，建筑材料必须与危险废物相容（耐酸

性腐蚀）

已落实。危废库地面做防腐防渗措施

表 4.1-5项目区固体废物处置措施一览表

序

号
类别 固体废物 产生工序 废物代码

产生量
t/a 处理处置去向

1
生活

垃圾
生活垃圾 人员办公 / 40

袋装化，交由环卫部门

处理

2
一般

固废

含油废金属屑

生产过程

/ 1
经滤油装置处理后再经

压块装置压块成型，交

由物资单位回收利用

滤筒除尘器回收

粉尘
/ 0.9 集中收集后，由物资单

位统一回收利用
不合格品 / 1

3
危险

废物

废液压油

生产过程

HW08废矿

物油与含矿

物油废物

0.1
暂存于危废库中，定期

交由巢湖市亚庆环保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全处

置

废润滑油 0.1

废液压油桶 0.006

废润滑油桶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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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滤芯 废气处理 / 20个

废含油抹布手套 生产过程 / 0.05
集中收集，同生活垃圾

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处理

图 4.1-20危废库外部标识 图 4.1-21地面防腐防渗

图 4.1-22防泄漏托盘 图 4.1-23 分区标识

通过采取以上措施，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回收利用或有效处理，

不会对项目区外环境产生影响。

4.2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本次阶段性验收范围实际总投资 7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2万元，占总

投资额的 0.46%。

表 4.2-1 本次阶段性验收实际环保投资一览表

类型 处理对象 治理措施或设备 环保投资（万元）

大气

切割粉尘 集气罩+滤筒除尘器+1根 15
米高排气筒

25打磨粉尘

焊接烟尘
集气管+焊接烟尘净化器+1根

15米高排气筒

水环境 办公生活污水
雨污管网、化粪池（依托合肥

一航航空设备有限公司）
/

噪声 优先选用低噪设备，设置减振基座，厂房隔声 3

固体 生活垃圾处置费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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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 一般固废物资单位回收处置费用

危废库建设费用、危废处置费用

总投资 32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履行了有关报批手续，执行了国家环境保护管理的有关

规定，环评报告表及审批意见中要求建设的污染防治设施基本得到落实。工程

保证了在建成投运时，环保治理设施也同时投入运行。

表 4.3-2 “三同时”落实情况一览表

治理

对象
处理对象 治理设施或设备 验收标准 完成情况

废水 办公生活污水

雨污管网、化粪池（依托

合肥一航航空设备有限公

司）

满足经开区污水处理厂接

管标准，同时满足

GB8978-1996《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中的三级标准

已落实

废气

切割粉尘 集气罩+滤筒除尘器+1根
15米高排气筒（1#）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GB16297-96)中
二级排放标准及无组织排

放标准

已落实
打磨粉尘

焊接烟尘

集气管+焊接烟尘净化器

+1根 15米高排气筒

（2#）

噪声 车间生产设备
优先选用低噪设备，设置

减振基座，厂房隔声

满足 GB12348-2008《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中 3类标准

已落实

固废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袋装化，交由环

卫部门处理

不对项目区外环境产生影

响

已落实

一般固废

含油废金属屑经滤油装置

处理后再经压块装置压块

成型，交由物资单位回收

利用。滤筒除尘器回收粉

尘、不合格品集中收集，

由物资单位回收利用

已落实

危险废物

废液压油、废液压油桶、

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

废滤芯属于危险废物，危

险废物暂存于危废库中，

定期交由巢湖市亚庆环保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全处

置。废含油抹布手套集中

收集，同生活垃圾交由环

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已落实

4.3防护距离符合性分析

根据本项目环评报告及批文要求，本项目设置 100米环境防护距离，经现

场勘查，目前在此范围内无学校、住宅、医院等环境敏感点，满足环评中对环

境防护距离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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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的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5.1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主

要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项目所在地属于工业用地

性质，符合合肥市经开区总体规划要求；该项目需落实本评价要求的污染防治

措施，认真履行“三同时”制度后，各项污染物均可实现稳定达标排放，且不会

降低评价区域原有环境质量功能级别。因而从环境影响角度分析，该项目是可

行的。

5.2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

部门审批决定

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来的“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及要求我局审批的“报告”收悉。经现场勘验，批复意见如下：

在全面落实环评文件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

原则同意你公司按照合肥嘉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本审批意见要求进行建

设。

一、该项目位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港工业园蓬莱路 2558号，项目总投

资 2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一航航空设备有限公司 2#厂房、新建 1#厂房，主要

从事汽车进排气管的生产，投产后将形成年产 100万根进排气管的生产能力。

未经审批，你单位不得擅自扩大建设规模、改变生产内容。

二、为保护区域环境质量不因本项目建设而降低，建设项目必须做到以下

要求：

1、厂区排水实行雨污分流制。项目职工办公生活污水、保洁废水经厂区现

有化粪池预处理后汇同经隔油池预处理后的食堂废水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

网，进入经开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厂区只能设置一个规范的污水排放口。

2、项目打磨、切割工序产生的粉尘釆用集气罩收集，经滤筒除尘器处理达

标后由 15m高排气筒排放。焊接工序产生的烟尘釆用集气罩收集，经焊接烟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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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器处理达标后由 15m高排气筒排放。喷粉粉尘经自带粉尘回收设备处理达

标后，由 15m高排气筒排放；固化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釆用集气罩收集，经二

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标后由 15m高排气筒排放。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

理后引至楼顶排放。排气筒均应按规范设置。

3、项目产噪设备等应合理布局，选用新型、低噪声设备，基础设置减震基

座，采取隔声、减震、消声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4、按规范设置单独的危废临时贮存场所，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应按照《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集中收集、贮存，定期送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处

理；一般固废进行分类收集、处置；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

5、项目应加强环境保护管理，落实环境保护的各项应急措施及制度，加强

风险管理，提高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有关本项目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及其

他环境影响减缓措施，按环评报告要求认真落实。

三、项目应对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识别排污管理等

级，并按要求进行排污管理。

四、项目需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须严格执行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 同时投产使用的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环保设施竣工后及时验收，合

格后方可使用。

五、环评执行标准：

1、地表水和污水排放

地表水派河执行国家 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III类标准。

污水排放执行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处理厂的接管标准（接管标准中未

做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三级排放标准）。

2、环境空气及废气排放

环境空气执行国家 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

颗粒物排放执行 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的二级标准

要求；挥发性有机物参照天津市 DB12/524-2014《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控 前标准》；食堂油烟排放执行 GB18483-2001《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

行）。

3、声环境及噪声排放



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阶段性验收监测报告

32

声环境执行国家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3类区标准。

厂界噪声执行国家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3类

功能区排放标准。

4、固体废弃物

固体废弃物贮存及处置执行 GB18599-2001《一般性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

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及 2013修改单中相关要求、GB18597-2001《危险废物

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及 2013修改单中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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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验收执行标准

6.1废水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根据环评及批复要求：

本次阶段性验收废水排放执行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同时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标准值如下

表：

表 6.1-1 项目废水排放标准一览表 单位：mg/L(pH无量纲）

污染物 pH COD BOD5 SS NH3-N 石油类
动植物

油

经开区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6～9 330 160 200 20 — —

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 6～9 500 300 400 — 100 100

本项目废水排放执行限值 6～9 330 160 200 20 100 100

6.2废气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根据环评及批复要求：

本次阶段性验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打磨粉尘、切割粉尘、焊接烟尘排放执

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二级排放标准和无组织排

放监控浓度限值。标准值如下表：

表 6.2-1 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一览表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

度（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kg/h）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mg/m3）排气筒高度

（m）
二级标准

监测点 浓度限值

（mg/m3）

颗粒物 120 15 3.5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1.0

6.3噪声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根据环评及批复要求：

本次阶段性验收厂界噪声排放执行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中的 3类标准。标准值如下表：

表 6.3-1 噪声验收标准一览表 单位：dB(A)

标准限值
执行标准

昼间 夜间

65 5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3类

6.4固废验收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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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评及批复要求：

一般工业固废执行 GB18599-200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

制标准》及其 2013年修改单内容的有关规定。危废贮存必须严格执行《危险废

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 2013 年修改单内容的有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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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验收监测内容

7.1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主席令第 9号）、《关于

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682号）、《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 》（生态环境部 2018年第 9号公

告）、《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

环评[2017]4号），结合现场踏勘时，对该项目主要污染源污染物排放情况及环

境保护设施建设运行情况调查结果以及合肥市环境保护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环建审（经）字【2020】30号《关于对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汽车

零部件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的要求，确定本次阶段性验收监

测内容。

7.1.1废水

本次阶段性验收废水监测布点详见图 7.1-1：项目废水监测点位示意图。

废水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见表 7.1-1。
表 7.1-1废水的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一览表

类别 监测位置 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废水 厂区总排口 ★

pH、COD、BOD5、

SS、NH3-N、石油类、

动植物油

4次/天，共 2天

图 7.1-1：项目废水监测点位示意图

图例

项目区

一航航空厂区

废水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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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废气

本次阶段性验收有组织废气监测布点详见图 7.1-2：有组织废气监测点位示

意图。有组织废气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见表 7.1-2。
表 7.1-2有组织废气排放源的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一览表

类别 监测位置 点位数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有组织废

气

滤筒除尘器进口 ◎1

颗粒物 3次/天，共 2天
滤筒除尘器出口 ◎2

焊接烟尘净化器进口 ◎3

焊接烟尘净化器出口 ◎4

图 7.1-2：项目有组织废气监测点位示意图

本次阶段性验收无组织废气监测布点详见图 7.1-3：项目无组织废气监测点

位示意图。无组织废气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见表 7.1-3。
表 7.1-3无组织废气排放源的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一览表

类别 监测位置 点位数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无组织废

气

厂区上风向 O1

颗粒物 3次/天，共 2天
厂区下风向

O2

O3

O4

1、2◎

图例

项目区

一航航空厂区

有组织废气监测点位◎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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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3：项目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示意图（两天风向相同）

7.1.3噪声监测

（1）厂界噪声

本次阶段性验收东、南、西、北侧厂界噪声监测布点详见图 7.1-4：厂界噪

声监测点位示意图。

厂界噪声的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见表 7.1-4。
表 7.1-4厂界噪声的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一览表

类别 监测位置 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噪声

厂界东 ▲N1

现状噪声 昼间 1次，共 2天
厂界南 ▲N2

厂界西 ▲N3

厂界北 ▲N4

4#
3#

1#

图例

项目区

一航航空厂区

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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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4：厂界噪声监测点位示意图

图例

项目区

一航航空厂区

厂界噪声监测点位

N1

N2

N3

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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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8.1监测分析方法

表 8.1-1废水、废气、噪声检测项目分析方法一览表

样品类别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出限

废水

pH值

pH值 便携式 pH计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2年）

—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0.025mg/L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HJ/T 399-2007 3mg/L

五日生化需氧量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HJ 505-2009 0.5mg/L

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重量法 GB/T 11901-1989 4mg/L

动植物油类
水质 石油类、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0.06mg/L

石油类 0.06mg/L

有组织废气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

法 GB/T16157-1996 20mg/m3

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

GB/T15432-1995 0.001mg/m3

噪声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

8.2监测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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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水质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水样的采集、运输、保存、实验室分析和数据计算的全过程均按国家环保总局

颁布的《环境监测质量保证管理规定》、《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中国环境监测总

站编写的《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等的要求进行。选择的方法检出限满足要

求，采样过程中采集一定比例的平行样。实行从现场采样到数据出报全程序质量控

制。

8.4气体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气体样的采集、运输、分析及监测结果的分析评价均按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

《环境监测质量保证管理规定》、《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编写

的《空气和废气监测质量保证技术规定（试行）》的要求进行，实行从现场采样到

数据出报全程序质量控制。废气监测每次采集平行双样，分析结果取平均值，气体

样品采气量执行采样标准要求，不少于 20L。所有仪器均符合计量认证要求。废气和

环境空气监测仪器使用前按操作规程进行了流量校准和系统试漏检验。

8.5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噪声监测仪器测量前后均经 ND-9声级校准仪校准，测量条件严格按监测技术

规范要求进行，声级计校准误差 0±0.1dB(A)。因此，本次验收监测结果准确，具有

代表性。

监测记录、监测结果和监测报告执行三级审核制度。

本次阶段性验收项目使用实验室分析及现场监测仪器见下表：

表 1 分析及监测仪器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设备编号
检定/校准

日期
有效期

1 紫外分光光度计 T6新世纪 PGJC-IE-004 2019.8.9 2020.8.8

2 便携式 pH计 CT-6025 PGJC-IE-098 2020.2.20 2021.2.19

3 生化培养箱 SHP-100 PGJC-IE-013 2019.8.9 2020.8.8

4 红外测油仪 JC-OIL-6 PGJC-IE-005 2019.8.9 2020.8.8

5 万分之一天平 FA2004 PGJC-IE-027 2019.9.1 2020.8.31

6 十万分之一天平 AP225WD PGJC-IE-026 2019.9.1 2020.8.31

7 恒温恒湿称量箱 NVN-800s PGJC-IE-014 2019.9.1 202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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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全自动大气颗粒物采样器 MH1200-16 PGJC-IE-046、
047、048、049 2019.8.1 2020.7.31

9 全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JC3000-C PGJC-IE-041 2019.8.1 2020.7.31

10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8 PGJC-IE-055 2019.8.9 2020.8.8

表 2 现场监测质控结果报告表

项目 监测时间 仪器
测量前校准

值（dB）
测量后校准

值（dB）
示值偏差

（dB）
标准值

（dB）
是否符

合要求

噪声

2020.7.21 多功

能

声级

计

93.7 93.7 0.0 ±0.5 是

2020.7.22 93.7 93.7 0.0 ±0.5 是

表 3 废水监测质控结果报告表

污染物 样品数

平行样 加标样 标样 密码样

平行样

（个）

合格率

（%）

加标样

（个）

合格率

（%）

标样

（个）

合格率

（%）

密码样

（个）

合格率

（%）

氨氮 8 2 100 2 100 / / 2 100

化学

需氧量
8 2 100 / / 1 100 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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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验收监测结果

此次阶段性验收监测是对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

生产项目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和环境管理进行竣工阶段性验收，对环保设施

的处理效果进行监测，对排放的主要污染物进行监测，以检查是否达到国家规定

的各类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各种污染防治设施是否落实并达到环评要求和预期效

果；考察该项目运营后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

9.1验收监测期间供应工况

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于 2020年 7月委托安徽品格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进行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阶段性验收监测，安徽品格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于 2020年 7月 21日~22日进行现场监测，废水、废气、噪声污染源

排放监测及环境管理检查同步进行。阶段性验收监测期间企业生产正常，各项污

染治理设施运行正常，达到阶段性验收条件要求；生产负荷达到 75%以上，满

足验收监测期间对生产工况的要求。

表 9.1-1 项目阶段性验收监测期间工况一览表

日期 产品名称 环评设计日产量 实际日产量 运行负荷

2020.7.21
进气管 938根 910根

97%
排气管 625根 606根

2020.7.22
进气管 938根 891根

95%
排气管 625根 594根

9.2环保设施调试效率监测结果

9.2.1环保设施处理效率监测结果

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打磨工序产生的打磨粉尘、精密加工工序产生的

切割粉尘和焊接工序产生的焊接烟尘。

本项目打磨粉尘、切割粉尘通过滤筒除尘器处理，本项目焊接烟尘通过焊

接烟尘净化器处理。由于进出口浓度过低，故无法核算处理效率。

9.2.2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9.2.2.1废水

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办公生活污水、保洁废水。办公生活污水、保洁

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经开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处

理达标后排入派河。本次验收监测在厂区总排口设置 1个监测点。监测结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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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

表 9.2-1 废水监测结果统计一览表 单位：mg/L

样品类别 废水

检测点位 厂区总排口

采样日期 2020.7.21 2020.7.22

采样频次
第一

次

第二

次

第三

次

第四

次

均

值

第一

次

第二

次

第三

次

第四

次

均

值

排放

限值

达

标

情

况

样品编号
FS-1-
1-1

FS-1-
1-2

FS-1-
1-3

FS-
1-1-4

FS-2-
1-1

FS-2-
1-2

FS-
2-1-3

FS-2-
1-4

样品性状
微黄

微浑

微黄

微浑

微黄

微浑

微黄

微浑

微黄

微浑

微黄

微浑

微黄

微浑

微黄

微浑

pH值 7.23 7.45 7.02 7.41 — 7.07 7.18 7.42 7.29 — 6～9 达

标

氨氮

（mg/L）
4.06 3.75 4.47 5.08 4.34 3.52 4.28 3.97 4.63 4.1 20 达

标

化学需氧

量

（mg/L）

125 115 129 134 126 103 148 139 164 139 330 达

标

五日生化

需氧量

（mg/L）

55.8 44.2 61.4 57.4 54.7 43.4 61.6 65.2 75.0 61.3 160 达

标

悬浮物

（mg/L） 24 31 28 19 26 27 33 18 30 27 200 达

标

石油类

（mg/L）
0.49 0.55 0.51 0.47 0.51 0.44 0.64 0.68 0.54 0.58 100 达

标

动植物油

类

（mg/L）

0.85 0.73 0.71 0.94 0.81 0.93 0.75 0.63 0.79 0.78 100 达

标

由表 9.2-1可知，验收监测期间，厂区总排口处废水 pH值日均浓度范围为

7.02~7.45；氨氮日均浓度分别为 4.34mg/L、4.1mg/L；COD 日均浓度分别为

126mg/L、139mg/L；BOD5日均浓度分别为 54.7mg/L、61.3mg/L；SS日均浓度

分别为 26mg/L、27mg/L；石油类日均浓度分别为 0.51mg/L、0.58mg/L；动植

物油类日均浓度分别为 0.81mg/L、0.78mg/L；均满足合肥经开区污水处理厂接

管标准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要求。

9.2.2.2废气

（1）有组织废气

项目有组织废气参数见表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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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2有组织废气参数一览表

检测点位 滤筒除尘器进口

截面积（m2） 0.3600

采样日期 2020.7.21 2020.7.22

检测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大气压（kPa） 100.0 100.0 99.9 100.0 99.9 99.9

烟温（℃） 27 28 27 27 26 27

含湿量（%） 2.6 2.6 2.7 2.5 2.6 2.6

标干流量（Nm3/h） 13990 14392 14817 14995 14064 14252

检测点位 滤筒除尘器出口

截面积（m2） 0.3600

采样日期 2020.7.21 2020.7.22

检测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大气压（kPa） 99.9 99.9 99.9 99.9 99.9 99.8

烟温（℃） 28 29 28 29 28 29

含湿量（%） 2.5 2.6 2.6 2.6 2.6 2.7

标干流量（Nm3/h） 16131 16738 16944 16505 16485 16940

检测点位 焊接烟尘净化器进口

截面积（m2） 0.3600

采样日期 2020.7.21 2020.7.22

检测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大气压（kPa） 99.9 99.9 99.9 99.8 99.8 99.8

烟温（℃） 26 26 27 26 27 26

含湿量（%） 2.7 2.6 2.6 2.6 2.6 2.5

标干流量（Nm3/h） 11760 11832 11489 11636 11288 12025

检测点位 焊接烟尘净化器出口

截面积（m2） 0.3600

采样日期 2020.7.21 2020.7.22

检测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大气压（kPa） 99.8 99.8 99.8 99.7 99.7 99.7

烟温（℃） 31 31 30 30 30 31

含湿量（%） 2.8 2.8 2.7 2.7 2.8 2.8

标干流量（Nm3/h） 14217 13950 14665 14453 14543 1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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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见表 9.2-3。

表 9.2-3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一览表

样品类别 有组织废气

检测

点位

排气筒

高度

（m）

采样

日期

检测

频次
样品编号

颗粒物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滤筒

除尘器

进口

/

2020.7.21

第一次 FQ-1-1-1 31.8 0.445

第二次 FQ-1-1-2 30.2 0.435

第三次 FQ-1-1-3 33.8 0.501

2020.7.22

第一次 FQ-2-1-1 29.2 0.438

第二次 FQ-2-1-2 32.6 0.458

第三次 FQ-2-1-3 33.6 0.479

滤筒

除尘器

出口

15

2020.7.21

第一次 FQ-1-2-1 ＜20 ＜0.323

第二次 FQ-1-2-2 ＜20 ＜0.335

第三次 FQ-1-2-3 ＜20 ＜0.339

2020.7.22

第一次 FQ-2-2-1 ＜20 ＜0.330

第二次 FQ-2-2-2 ＜20 ＜0.330

第三次 FQ-2-2-3 ＜20 ＜0.339

焊接烟尘

净化器

进口

/

2020.7.21

第一次 FQ-1-3-1 ＜20 ＜0.294

第二次 FQ-1-3-2 ＜20 ＜0.296

第三次 FQ-1-3-3 ＜20 ＜0.287

2020.7.22

第一次 FQ-2-3-1 ＜20 ＜0.291

第二次 FQ-2-3-2 ＜20 ＜0.282

第三次 FQ-2-3-3 ＜20 ＜0.301

焊接烟尘

净化器

出口

15

2020.7.21

第一次 FQ-1-4-1 ＜20 ＜0.284

第二次 FQ-1-4-2 ＜20 ＜0.279

第三次 FQ-1-4-3 ＜20 ＜0.293

2020.7.22

第一次 FQ-2-4-1 ＜20 ＜0.289

第二次 FQ-2-4-2 ＜20 ＜0.291

第三次 FQ-2-4-3 ＜20 ＜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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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可知，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排气筒污染物最大浓度、最大排放速

率/排放量见下表。

表 9.2-4最大浓度和最大排放速率一览表

排放

位置

污染物

种类

最大排放浓度

/排放量

（mg/m3）

最大排放速

率（kg/h）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排
放量(mg/m3)

标准

滤筒除尘

器出口
颗粒物 ＜20 ＜0.339 120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GB16297-
1996）中二级排放

标准

焊接烟尘

净化器出口
颗粒物 ＜20 ＜0.293 120

项目滤筒除尘器出口外排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最大排放速率分别为＜

20mg/m3、＜0.339kg/h，焊接烟尘净化器出口外排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最

大排放速率分别为＜20mg/m3、＜0.293kg/h，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1996）中二级排放标准要求（最大排放浓度≦120mg/m3、最

大排放速率≦3.5kg/h）。

（2）无组织废气

项目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见表 9.2-5。

表 9.2-5 大气同步检测气象参数一览表

日期 时间
气温

(℃)
气压
(kPa)

风速
(m/s) 风向 天气状况

2020.7.21

07:54-08:54 24.3 99.7 2.5 南风 阴

09:33-10:33 27.1 99.5 2.3 南风 阴

10:47-11:47 29.8 99.2 2.1 南风 阴

2020.7.22

07:40-08:40 25.1 99.6 2.4 南风 阴

09:07-10:07 28.4 99.3 2.2 南风 阴

10:27-11:27 30.2 99.2 2.0 南风 阴

表 9.2-6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一览表

样品类别 无组织废气

采样时间 检测点位 采样频次 样品编号
颗粒物

（mg/m3）

2020.7.21 上风向 1#

第一次 KQ-1-1-1 0.157

第二次 KQ-1-1-2 0.148

第三次 KQ-1-1-3 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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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风向 2#

第一次 KQ-1-2-1 0.182

第二次 KQ-1-2-2 0.173

第三次 KQ-1-2-3 0.165

下风向 3#

第一次 KQ-1-3-1 0.167

第二次 KQ-1-3-2 0.168

第三次 KQ-1-3-3 0.172

下风向 4#

第一次 KQ-1-4-1 0.180

第二次 KQ-1-4-2 0.193

第三次 KQ-1-4-3 0.182

2020.7.22

上风向 1#

第一次 KQ-2-1-1 0.155

第二次 KQ-2-1-2 0.163

第三次 KQ-2-1-3 0.168

下风向 2#

第一次 KQ-2-2-1 0.177

第二次 KQ-2-2-2 0.182

第三次 KQ-2-2-3 0.175

下风向 3#

第一次 KQ-2-3-1 0.163

第二次 KQ-2-3-2 0.172

第三次 KQ-2-3-3 0.183

下风向 4#

第一次 KQ-2-4-1 0.168

第二次 KQ-2-4-2 0.177

第三次 KQ-2-4-3 0.178

由上表可知，验收监测期间厂界颗粒物最大浓度为 0.193mg/m3，满足《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颗

粒物≦1mg/m3）。

9.2.2.3噪声

本次验收监测于 2020年 7月 21日~22日对项目厂界（东、南、西、北

侧）进行了昼、夜间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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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7 噪声检测结果一览表 单位：dB（A)

样品类别 噪声

检测日期 检测点位

检测结果 dB（A）

昼间 Leq

2020.7.21

N1东厂界 62.7

N2南厂界 56.1

N3西厂界 64.1

N4北厂界 57.7

2020.7.22

N1东厂界 62.1

N2南厂界 55.5

N3西厂界 63.3

N4北厂界 57.0

由表 9.2-7可知，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区东、南、西、北侧厂界噪声昼间最

大值为 64.1dB（A），满足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中 3类标准要求（昼间 65dB（A））。

9.2.2.4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核算

废水：根据项目实际水平衡图核算废水量，废水中 COD、NH3-N排放浓度

按 DB34/2710-2016《巢湖流域城镇污水处理厂和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

值》中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限值（未规定的工业行业其他水污染物执行

GB18918-2002中一级 A标准）计算，分别为 40mg/L、2mg/L，实际排放量分

别为 0.23t/a、0.01t/a。满足环评中总量要求。



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49

十、环境管理检查

10.1环保审批手续及“三同时”执行情况

公司在项目建设中基本履行了有关报批手续，执行了国家环境保护管理的

有关规定，环评报告表及审批意见中要求建设的污染防治设施基本得到落实。

工程保证了在建成投运时，环保治理设施也同时投入运行。

10.2环保设施投资

本次阶段性验收范围实际总投资 7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2万元，占总

投资额的 0.46%。

10.3环评及批复要求的落实情况

环评及批复要求与本次阶段性验收实际建成情况见表 10.3-1。

表 10.4-1 环评批复的落实情况一览表

序

号
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一

厂区排水实行雨污分流制。项目职

工办公生活污水、保洁废水经厂区

现 有化粪池预处理后汇同经隔油池

预处理后的食堂废水达标后排入市

政污水管网，进入经开区污水处理

厂处理。厂区只能设置一个规范的

污水排放口。

已落实。厂区排水已实行雨污分流制。职工办公生

活污水、保洁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

污水管网，进入经开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

入派河。厂区已设置一个规范的排污口。

二

项目打磨、切割工序产生的粉尘釆

用集气罩收集，经滤筒除尘器处理

达 标后由 15m高排气筒排放。焊接

工序产生的烟尘釆用集气罩收集，

经焊接烟尘净化器处理达标后由

15m高排气筒排放。喷粉粉尘经自

带粉尘回收设备处理达标后，由

15m高排气筒排放；固化工序产生

的有机废气釆用集气罩收集，经二

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标后由

15m高排气筒排放。食堂油烟经油

烟净化器处理后引至楼 顶排放。排

气筒均应按规范设置。

已落实。打磨粉尘、切割粉尘经集气罩收集后，经

滤筒除尘器处理后，由 1根 15m高排气筒排放。

焊接烟尘经集气管收集后，经焊接烟尘净化器处理

后，由 1根 15m高排气筒排放。喷粉粉尘、固化工

序产生的有机废气和食堂油烟不在本次验收范围

内。

三

项目产噪设备等应合理布局，选用

新型、低噪声设备，基础设置减震

基 座，采取隔声、减震、消声等措

施，确保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已落实。厂区已优先选用低噪设备，设置减振基

座，厂房隔声等措施降噪。

四

按规范设置单独的危废临时贮存场

所，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应按照

《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集

中收集、贮存，定期送有资质的危

废处置单位处理；一般固废进行分

已落实。生活垃圾袋装化，交由环卫部门处理。含

油废金属屑经滤油装置处理后再经压块装置压块成

型，交由物资单位回收利用。滤筒除尘器回收粉

尘、不合格品集中收集，由物资单位回收利用。废

液压油、废液压油桶、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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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收集、处置；生活垃圾委托环卫

部门清运。

滤芯属于危险废物，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库中，定

期交由巢湖市亚庆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全处

置。废含油抹布手套集中收集，同生活垃圾交由环

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五

项目应加强环境保护管理，落实环

境保护的各项应急措施及制度，加

强 风险管理，提高企业的清洁生产

水平。有关本项目的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及其他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按环评报告要求认真落实。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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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本次阶段性验收监

测期间供应工况稳定，满足验收监测技术规范要求，各类环保设施运行正常，

监测结果具有代表性、完整性、准确性，为此给出如下结论：

11.1环保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11.1.1环保设施处理效率监测结果

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打磨工序产生的打磨粉尘、精密加工工序产生的

切割粉尘和焊接工序产生的焊接烟尘。

本项目打磨粉尘、切割粉尘通过滤筒除尘器处理，本项目焊接烟尘通过焊

接烟尘净化器处理。由于进出口浓度过低，故无法核算处理效率。

11.1.2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1、废水

BOD5日均浓度分别为 54.7mg/L、61.3mg/L；SS日均浓度分别为 26mg/L、

27mg/L；石油类日均浓度分别为 0.51mg/L、0.58mg/L；动植物油类日均浓度分

别为 0.81mg/L、0.78mg/L；均满足合肥经开区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和《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要求。

2、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区东、南、西、北侧厂界噪声昼间最大值为 64.1dB

（A），满足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 3类标准要

求（昼间 65dB（A）。

3、废气

项目滤筒除尘器出口外排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最大排放速率分别为＜

20mg/m3、＜0.339kg/h，焊接烟尘净化器出口外排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最

大排放速率分别为＜20mg/m3、＜0.293kg/h，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1996）中二级排放标准要求（最大排放浓度≦120mg/m3、最

大排放速率≦3.5kg/h）。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颗粒物最大浓度为 0.193mg/m3，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颗粒物≦

1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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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固体废物

本项目验收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职工办公生活垃圾、一般固体废物、危

险废物。职工办公生活垃圾袋装化，交由环卫部门处理。不合格品、滤筒除尘

器回收粉尘集中收集存放后，由物资回收公司统一回收利用。含油废金属屑经

滤油装置处理，分离出废金属屑和废润滑油、废液压油，再将分离后的废金属

屑经压块装置压块成型，由物资回收公司统一回收利用。分离后的废润滑油、

废液压油作为危废处置。废液压油、废液压油桶、废润滑油和废润滑油桶、废

滤芯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危废库中，危废库位于 1#厂房 3层东侧，建筑面积约

10m2。危废库具备防腐防渗、防雨淋等措施，可以有效防止二次污染，危废库

已设置防泄漏托盘，并在门口设置危废库外部标识。本公司已与巢湖市亚庆环

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安全处置协议。通过采取以上措施，本项目验收产生

的固体废物均得到回收利用或有效处理，不会对项目区外环境产生影响。

11.2验收结论

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环境保护审查、审

批手续完备，项目建设过程中总体按照环评及批复的要求落实了污染防治措

施，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符合阶段性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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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对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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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竣工环保验

收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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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监测现场照片

图1 噪声监测照片 图2 噪声监测照片 图3 噪声监测照片

图4 噪声监测照片 图5 无组织废气监测照片 图6 无组织废气监测照片

图7 废水监测照片 图8 废气监测照片 图9 废气监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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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 项目代码 / 建设地点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港工业园蓬

莱路 2558号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

录）
二十二、金属制品业 67金属制品加工制造 建设性质 □√新建 □改 □技术改造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 100万根进排气管 实际生产能力
年产 50万根进排气

管
环评单位 合肥嘉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合肥市环境保护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审批文号
环建审（经）字

【2020】30号 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20年 4月 竣工日期 2020年 6月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

号
/

验收单位 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安徽品格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2020年 07月 16日~17日：97%-
95%

投资总概算（万元） 20000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50万元 所占比例（%） 0.88
实际总投资 7000万元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32万元 所占比例（%） 0.88

废气治理（万元） 25 废水治理（万元） / 噪声治理（万元） 3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4 绿化及生态（万元） / 其他（万元） 0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年平均工作时 4016h

运营单位 合肥奥特排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

构代码）
91340100325429921

M 验收时间 2020.7

污染

物排

放达

标与

总量

控制

（工

业建

设项

目详

填）

污染物
原有排放量

（1）

本期工程

实际排放

浓度

（2）

本期工程

允许排放

浓度（3）

本期工程

产生量

（4）

本期工程自

身削减量

（5）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量（6）

本期

工程

核定

排放

总量

（7）

本期工程“以新带老”
削减量（8）

全厂实际排

放总量

（9）

全厂核定

排放总量

（10）

区域平衡替

代削减量

（11）

排放增减量

（12）

废水 - - - - 0.58528 0.58528
化学需氧量 - 0.23 0.23

氨氮 - 0.01 0.01

石油类

废气

颗粒物 0.1617 0.1617
挥发性有机物

氮氧化物

工业固体废物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
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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